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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 

（国务院 2005 年 8 月 18 日发布 国发[2005]28 号） 

党中央、国务院对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工作十分重

视，制定了一系列方针、政策，多次部署了全国矿业秩序治理整

顿工作。多年来，各地方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积极

成效。但是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，矿产资源开发中存在的深层次

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解决，一些地区开发秩序仍然比较混乱，存

在矿山布局不合理、经营粗放、浪费资源、破坏环境、安全生产

事故频发等问题。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，一些地区群发性无证勘

查和开采、越界开采、乱采滥挖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出现严重反

弹。为解决当前矿产资源开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国务院决定全

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。观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重要意义 

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。整顿矿产

资源开发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活动，建立

和维护良好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，是实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、永

续利用，确保安全的重要措施，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、提高矿

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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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地区、有关部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进一步提高对

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重要性、紧迫性和艰巨性的认

识，将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要任

务抓紧抓好，推动我国矿业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、经济效益好、

资源利用率高、环境污染少、安全有保障、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

分发挥的新路子。 

二、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目标 

要正确处理整顿与发展、局部与全局、当前与长远的关系，

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加

大执法力度，切实做到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。要坚持

依法行政，并运用经济手段，全面开展以煤炭开发为重点的矿产

资源开发秩序的整顿和规范行动。到 2007 年底全面完成整顿和

规范的各项任务，使无证勘查和开采、乱采滥挖、浪费破坏矿产

资源、严重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得到全面遏制；越界开采、非法

转让探矿权和采矿权等违法行为得到全面清理，违法案件得到及

时查处；矿山安全事故及破坏生态环境现象明显减少；矿山布局

不合理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化、集约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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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明显提高；基层监管到位，投资环境改善，矿产资源管理加

强，基本建立规范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。 

三、整顿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主要任务 

（一）严厉打击无证勘查和开采等违法行为。地方各级人民

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无证勘查和开采矿产资源的违法行为进

行集中打击。对无证或持过期失效许可证进行勘查、开采的，公

安部门不得批准其购买、使用民用爆破器材，电力部门不得供电，

工商部门不得发放营业执照，安全监管部门不得发放安全生产许

可证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责令其停止开采，没收采出的矿产品

和违法所得，并从重处以罚款。对持勘查许可证采矿或开采矿种

与采矿许可证不符的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

并按无证开采予以处罚，对拒不改正的，依法吊销勘查许可证或

采矿许可证和其他证照。对停产整改期间擅自采矿的，由决定停

产整顿的部门进行严肃查处。对采矿许可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

生产许可证、营业执照和矿长资格证不全的煤炭开采企业，有关

主管部门要责令其停止违法生产行为，并依法予以查处。 

为防止无证勘查、开采现象出现反弹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

组织有关部门及时拆除当地违法工程的地面设施，查封设备，充

填井筒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巡查，发现无证勘查、开采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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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予以取缔。各地要高度重视并有效制止

各类群发性无证开采行为的发生，对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，做

到及时发现、及时查处。对拒不停止开采或取缔后又违法开采，

造成矿产资源破坏、甚至发生事故的，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

事责任。 

（二）全面查处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

组织国土资源等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越界开采、非法转让探矿权

和采矿权等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排查。对超越批准矿区范围开采的，

责令退回其本矿区范围，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，密

封越界的井巷工程，并依法进行处罚；对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

开采的，依法吊销其采矿许可证和其他证照。对非法转让探矿权、

采矿权的，没收其违法所得，处以罚款，并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

仍不改正的，依法吊销勘查许可证、采矿许可证和其他证照；对

受让方按无证勘查、开采予以处罚。对取得勘查许可证后不按期

进行施工或未依法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责

令限期改正，并依法处罚；对拒不改正的，依法吊销勘查许可证。

对吊销许可证的，要及时依法注销工商登记并予以公告。对未按

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或矿山设计进行开采、开采回采率达不到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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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要求、浪费破坏矿产资源的，要责令停止生产、限期整改，对

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，要坚决予以关闭。 

（三）坚决关闭破坏环境、污染严重、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

的矿山企业。要加大对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矿山企业安全生

产的监管力度。对在各类保护区的禁采区内进行开采的矿山企业

和影响大矿安全生产的小矿，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关闭。对严重

污染环境、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矿山企业，对不符合安全生产

要求超通风能力生产、未按规定建立瓦斯抽放系统、未采取防突

措施、未经“三同时”审查验收的矿山企业，环境、安全监管部

门要依法责令限期整改或停产整顿，有关部门要及时收回所有证

照；对拒不停产和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，要坚决及时予以关闭，

有关部门要依法吊销所有证照。 

（四）全面清查和纠正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规

行为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国土资源、发展改革（经贸）、安全

生产、环保、工商等部门要严格依法行政，全面规范矿产资源开

发管理的行政行为。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对矿产资源开发管理

中的探矿权和采矿权审批、项目核准、生产许可、安全许可、环

评审查、企业设立等各项管理行为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检查。对违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05


